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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安洁”）于 2021

年 7 月实施完成对重庆汇贤优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贤优策”）

20.02%股权的收购，成为汇贤优策第二大股东。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

作为汇贤优策现有重要股东有意受让汇贤优策股权,取得汇贤优策的控制权，并

拟签署《投资框架协议》。 

二、 协议方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情况 

名称：重庆汇贤优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 166号火炬大厦南楼 14楼 

注册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一路 166 号火炬大厦南楼 14楼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晓东 

实际控制人：李晓东 

主营业务：热水供应系统的节能化设计、运营及管理，为学校提供热水供

应服务 

注册资本：60,000,000 元 

实缴资本：60,000,000 元 

关系：公司的参股子公司 



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汇贤优策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7,753.67 万元，净资产 25,361.72 万元；2021 年 1-9 月, 汇贤优策未经审计

的营业收入 13,290.6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301.57 万元。 

2、协议方 

姓名：李晓东 

住所：重庆 

目前的职业和职务：汇贤优策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 

关系：公司参股子公司汇贤优策的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同意，新安洁拟以通过股权受让的方式对汇贤优策进行投资并

取得控制权： 

（1）基于既有投资情况、前期了解及创始人的陈述、保证，新安洁拟以现

金（3,420 万元）以 5.70 元/股的价格受让汇贤优策非创始人及其非实际控制

的主体和非管理层(非业绩承诺方)持有的汇贤优策 600 万股。同时，新安洁拟

以现金（9,329.19 万元）以 7.41 元/股的价格受让汇贤优策创始人及其实际控

制的主体和管理层(业绩承诺方)持有的汇贤优策 1,259 万股股份，具体价格参

考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并经双方协商确定；现金收购前述 1,859 万

股后，加上新安洁之前已经持有的汇贤优策股份，新安洁合计持有汇贤优策 51%

股权，实现合并财务报表。 

（2）汇贤优策剩余的 49%股权，在完成上述交易后，新安洁将参照前一次

交易定价原则以发行股份或现金收购方式进行收购，具体价格参考第三方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具体交易以双方届时的谈判、正式协议为准。 

2.业绩承诺。为确保汇贤优策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后汇贤优策在一定期

限内的稳健经营，汇贤优策的创始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主体和管理层将对汇贤优

策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业绩进行承诺，业绩承诺的具体方式、每年度业



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等各方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情况，在正式协议中经双

方协商另行约定。 

3、经营及业务协同性发展：（1）在业绩承诺期内，汇贤优策的战略、主营

业务不发生重大变化；业绩承诺期内股东若在具体经营行为中发生意见分歧的，

尊重汇贤优策创始人意见。合并财务报表后，汇贤优策、创始人及新安洁均有

义务利用自己的资源及渠道，在符合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支持对方公司的发展。 

4、尽职调查 

本框架协议签署后，新安洁将对汇贤优策开展尽职调查，包括聘请具有证

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评估等，聘请法

律顾问、财务顾问对汇贤优策开展尽职调查，汇贤优策、创始人将尽可能对新

安洁的尽职调查给予协助，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和信息。 

各方根据尽职调查结果协商确定标的股份的最终交易条件并签署正式交易

协议。如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中发现汇贤优策存在重大瑕疵，导致不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要求，或致使本次交易存在实质性障碍和

重大风险的，则本框架协议自动终止。 

四、对公司的影响 

汇贤优策在高校热水提供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是国内该领域的龙

头企业，本次投资完成后，新安洁业务将拓展至校园服务提供领域，进一步完

善产业布局和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就股权收

购事宜业已达成的全部意向作出概括性表述，及对有关交易原则和条件进行初

步约定。具体的交易方案及交易条款以各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2、本次股权收购事项尚未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正式股权收购协议能否 



签署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公司对标的公司尚需进行进一步尽职调 

查，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各方的具体合作尚未实际开展，该

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待相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2月 17日 


